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外〔2010〕78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同意设立上海日本人学校的通知
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

接教育部批复（沪外综函〔2010〕71号），批准设立上海日本人学校（英文译名：SHANGHAI JAPANESES SCHOOL）。该校系开展小学和初中教育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根据批复意见，请你单位在接本通知后，指导学校按照规定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并及时做好以下工作：

一、根据学校章程及开办承诺完成相应注册资本金的出资、验资工作；
二、接照规定办理外籍教师及中国员工的聘用手续；
三、按照规定认真履行每年9月向上海市教委进行年度注册备案的义务。

请你单位督促上海日本人学校在办学过程中严格遵守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相关法律规定，规范办学行为。在办学过程中如遇重大问题，请及时上报我委。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二○一○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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